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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2021_2022__E5_85_B3_E4

_BA_8E_E8_BF_9B_E5_c27_32362.htm 海关总署公告2006年

第14号（联合）（关于进口丁苯橡胶反倾销措施执行中有关

问题）【法规类型】 海关规范性文件【内容类别】 关税征收

管理类 【文 号】 商务部、海关总署公告2006年第14号【发文

机关】 商务部、海关总署 【发布日期】 2006-3-23【生效日期

】 2006-3-23 【效 力】 [有效] 【效力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的有关规定，经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

决定，并由商务部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03年第49号

公告，规定自2003年9月9日起，对原产于俄罗斯、韩国和日

本的进口初级形状未作任何加工的丁苯橡胶、初级形状充油

丁苯橡胶、其他未列名初级形状丁苯橡胶及羧基丁苯橡胶（

初级形状包括为便于运输，对初级形状进行压缩、挤压等简

单成形处理）征收反倾销税，涉及的海关税则号列

为40021911、40021912、40021919（上述产品以下简称为丁苯

橡胶）。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和海关归类规

则，商务部2003年第49号公告中所述“为便于运输，对初级

形状进行压缩、挤压等简单成形处理”的丁苯橡胶，根据其

形态，有些虽应归入税则号列40021990，但仍属于商务部2003

年第49号公告规定应征收反倾销税的产品范围。为此，特就

有关问题公告如下： 一、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海关对属于

商务部2003年第49号公告规定征收反倾销税的产品范围，但

按海关归类规则应归入税则号列40021990的进口丁苯橡胶，

按照海关总署2003年第53号公告的规定征收反倾销税。进口



货物收货人在办理上述产品（为便于运输，对初级形状进行

压缩、挤压等简单成形处理的丁苯橡胶）进口申报手续时，

商品编号应填报40021990.10。商品编号（税则号列）40021990

项下的其他进口产品（包括为便于运输对初级形状进行压缩

、挤压等简单成形处理的热塑丁苯橡胶、充油热塑丁苯橡胶

）应填报40021990.90。 二、本公告发布前，进口货物收货人

进口应归入税则号列40021990项下，属于应征收反倾销税范

围的原产于俄罗斯、韩国和日本，且为便于运输对初级形状

进行压缩、挤压等简单成形处理的丁苯橡胶，海关未予征收

反倾销税的，不再补征。 三、商务部2003年第49号公告规定

应征收反倾销税的其他丁苯橡胶，仍按照海关总署2003年

第53号公告的规定执行。 特此公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